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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論設置「少年輔導委員會」之
天道、善意、悖理與明白

周愫嫻

108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其中第

18條明確規定少年「曝險行為」（舊法稱

「虞犯行為」）需由少年輔導委員會（下

稱「新制少輔會」）先行輔導，輔導無效

時，才移請少年法院處理，新制少輔會將

於112年起在全國實施。此項修法係企圖

授權重生民國66年已經存在的舊制少輔

會。本文欲處理本項修法可能引起的三個

待處理之連動議題：修法前後少輔會的法

源根據對其角色的影響、新制少輔會需解

決的三大難題，以及未來如何檢驗新制少

輔會修法品質與行政輔導成效。

壹、 修法前後的少年輔導委員會

角色

一直到民國66年各縣市警察局下成

立「少年輔導委員會」（下稱「舊制少輔

會」）之前，我國行政部門沒有兒童或少

年犯輔導或處遇之相關中央及地方主管機

關。對於涉及「犯罪、觸法、虞犯、偏

差、非行、不良」等行為的兒童少年，除

學校教師之管教外，並無家庭、社區之服

務或輔導。

舊制少輔會的設置，法源依據為108

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修訂前之舊法第86條第

4項，該項規定「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之

預防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在前條委任立法授權下，民國61年，由當

時的司法行政部（現法務部）、教育部、

內政部共同訂定並發佈「少年不良行為及

虞犯之預防辦法」。該辦法中的第11條第

1項又規定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

置少年輔導委員會，綜理規劃並協調推動

預防少年犯罪之相關事宜。」

民國66年，內政部依照該辦法函頒

「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實施要點」，在

各縣市設置「少年輔導委員會」，並由警

察局局長擔任總幹事，少年隊隊長擔任執

行秘書，並可聘請1至3名幹事，負責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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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參閱圖1）。

民國六○、七○年代，當時臺灣「社

會工作」或「心理師」專業均未發達，

故由警察局下的少年隊來「輔導」，可

能是「最接近」的專業選項。少年輔導

委員會設置及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了舊

制少輔會輔導之少年對象為（一）經常逃

學、逃家在外遊蕩。（二）失學、失業或

失養。（三）參加不良幫派組織有滋事之

虞。（四）施用毒品。（五）其他需協助

輔導。所以舊制少輔會輔導除所謂不良及

虞犯少年外，尚需處理學校教育、失業或

失養、毒品處遇等社會問題，舊制少輔會

不論是直接服務、間接服務，或即使僅擔

任跨網路之協調諮詢功能，均已經超越了

警察機關的專業範圍。也因此，早期舊制

少輔會常以「管訓」方式管教少年，或以

輔導之名，使少年成為其績效來源（中華

警政學會，2019）。後人有批評舊制少輔

會以輔導之名，行警察威權管理「不良」

兒童少年之實者，雖也能符合當時的少輔

會風貌，但本文認為臺灣的學術與專業體

系，一直到八○年代，所謂的輔導、心理

治療、社工方法、精神醫學、矯正處遇等

才逐漸開始展開，在一個連培養人才的學

術界對專業定義都不清楚的時代，責備舊

制少輔會的警察色彩，從歷史脈絡中來解

析，未顯公平。

舊制少輔會的新展開，是民國108年大

幅修正的少年事件法（司法院，2019）。

本次修法，新制少輔會正式納入少年事件

處理法中。修訂的少年事件處理法中的第 

18 條第 2 項至第 6項規定略以，「曝險少

年」採行政先行制度，由新制少輔會承接

圖 1　舊制少輔會的法源依據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6條第4項

61年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之預防辦法第11條第1項

66年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實施要點

舊制少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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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參閱圖2）。如此一來，明確揭示

了少年法院之司法機關處理「曝險行為」

少年為最後手段性。且新制少輔會的法

源，就此獨立於少年事件處理法86條第4

項（參閱圖2）之外，不必然與該條項下

未來可能修訂的「少年偏差行為之預防辦

法」相關聯。

新制少輔會法定應輔導對象為少年

事件處理法修法後第3條之規定「曝險行

為」少年。其包括三款行為：（一）無正

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二）有施用

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

律。（三）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

所不罰之行為。但即使具有前述行為之少

年，需被認定為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長之

必要者（亦即通說之「需保護性」），才

由新制少輔會輔導之。至於新制少輔會

是否需輔導觸法少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並

未有明確規定，但少年法院可根據該法第

25條「少年法院因執行職務，得請警察機

關、自治團體、學校、醫院或其他機關、

團體為必要之協助。」新制少輔會可能為

少年法院請求協助之「其他機關或團體」

之一，至於是否接受少年法院請求，可由

新制少輔會依照其地方資源自行評估。新

制少輔會之組織運作，依據少年事件處理

法修法後之第18條第8項，立法者認為因

目前人力、經費不足，未能立即開始，故

設定日出條款於112 年7月1日開始施行新

制少輔會。

圖 2　新制少輔會的法源依據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6條

第4項

109年少年偏差行為之

預防辦法草案

108年少年事件處理法

第18條第2-6項

新制少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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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簡單歷史回顧來看，少年事件

處理法修法後，新制少輔會至少面臨三個

必須調整之角色。第一，縮小了法定輔導

對象為曝險行為少年。亦即新制少輔會至

少需具備輔導處遇曝險行為少年之專業，

且需具備能夠評估這些少年之「需保護

性」及擬定個別處遇計畫之能力。第二，

過去曾經以行政協調幕僚規劃為主職的舊

制少輔會，在少年事件處理法修訂後，還

必須兼具直接服務或直接輔導的能力。

第三，新制少輔會需具備與少年法院對

接之功能，亦即經任何跨網絡或新制少輔

會輔導未成功曝險少年，需由新制少輔會

移請少年法院處理，其他機關不再具有將

曝險少年移請少年法院處理之權力。另一

方面，少年法院請求協助之個案，新制少

輔會是否給予行政與輔導協助，也需與法

院建立一套合意及平等的標準與機制，免

除日後產生機關間相互推卻、卸責之實，

漏接了需要保護或協助之少年。故新制少

輔會工作人員，須瞭解司法處理程序及專

業，行政與司法需有平等之對接關係及專

業能力。

貳、新制少輔會的難題

新制少輔會在民國108年修法至112年

實施之間，有四年的準備期，比起當時民

國61年制訂辦法至66年開始實施的五年準

備期，差異不算大。但臺灣在六○年代至

當前，法治架構、行政分工、少年特質、

專業領域的變化均大，四年內仍有以下三

大難題需克服。

一、輔導曝險少年專業之爭

新制少輔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與

警察機關的關係不再如從前緊密，且其

他輔導曝險少年之專業也不斷新生及強

化。新時代中，輔導處遇曝險少年顯然可

以不再從屬於警政機關。但因少年事件處

理法中無明訂新制少輔會主管機關，也導

致了其主管機關不明或被各機關推託等未

能解決的議題（周愫嫻、李茂生、黃宗

旻，2020）。但若新制少輔會被法律賦予

的角色，非屬偵辦犯罪的警察機關專業，

那應該屬於當前哪一種專業呢？在2020年

刑事警察局委託的研究報告中可以看見，

各縣市參與焦點團體討論的社政、警政、

教育、衛政、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福利服

務中心等代表，均稱無輔導曝險少年之專

業，難以擔當此重責大任。

當前臺灣真無輔導曝險少年之專業領

域與人才嗎？當然，以臺灣當代學術與各

種專業的快速發展，心理學、輔導學、教

育學、犯罪學、社會工作均可以是輔導行

為問題少年之專業相關者，或具有專業上

的「親近性」。以社會工作專業為例，根

據美國社會工作師學會的定義，「社會工

作是一種以促進社會變遷、發展、合作，

及增強個人與社區權能之實務導向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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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且該學會將社會工作區分為幾個

重要工作領域：「老人、兒童、臨床（專

業於評估、診斷、處遇、預防精神病患、

情緒、行為問題者、醫療、少數族裔、非

異性戀者等）」（美國社工師協會網站，

2021）。以此項標準而言，輔導觸法、偏

差或曝險等行為之少年，並非全無專業。

又根據學生輔導法第4條第2項規定各地學

生諮商輔導中心，負責專業業務之一就是

「支援學校輔導嚴重適應困難及行為偏差

之學生。」，該法肯認學校老師、輔導老

師、諮商中心的心理師、社工師具備輔導

行為偏差學生之專業。學生輔導法第6條

也論及「三級輔導」，其中第2項第3款規

定「三、處遇性輔導：針對經前款介入性

輔導仍無法有效協助，或嚴重適應困難、

行為偏差，或重大違規行為等學生，配合

其特殊需求，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作、

家庭輔導、職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醫

療等各類專業服務。」處遇性輔導是在一

級發展輔導或二級介入輔導無效時採用的

方法，該條文也肯認了具備此項輔導相關

專業，還包括了家庭輔導、職能治療、法

律、精神醫療等領域。

以曝險行為中比例最高使用三、四級

毒品少年輔導為例，從實務觀察，目前各

縣市處理社區兒少毒品方案者，多屬政府

委託辦理的民間機構，在民間機構服務這

群兒少者，多數為社會工作專業，部分為

心理輔導或犯罪預防專業。再觀察各地舊

制少輔會受雇人員，也以社會工作專業背

景為主。前述現況也代表多年來，社會工

作專業早已全面性在實務現場服務或輔導

觸法、曝險及偏差行為少年。

2020年刑事局委託的報告提及，研

究團隊舉行之設置新制少輔會主管機關之

焦點團體會議中，各縣市代表包括社會工

作專業人員，均稱無輔導觸法或曝險少年

專業訓練（周愫嫻、李茂生、黃宗旻，

2020）。但不論從法規、專業自我認定或

實務面來看，相關專業領域，怎會與輔導

曝險行為不相關？有關無輔導曝險少年專

業之難題，背後真正的難處，反而是相關

機關有無接納此項業務的雅量？所以，新

制少輔會的主管機關與資源配置之爭，恐

非關專業有無，而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介於

專業與政治之間的政策選擇。

二、新制少輔會服務對象模糊化

第二個難題是新制少輔會可能被賦予

超越少年事件處理法外，更多的責任。如

圖2所示，新制少輔會已然與少年事件處

理法第86條第4項少年偏差行為之預防脫

勾。新制少輔會若依法職責設置並工作，

應無違和之處。但若政府決定給予更多職

責，其真的可能置身於外？

刻於110年2月24日行政院修訂公告的

「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將少

年偏差行為樣態分為十五種（內政部，

2021a）。從行政院內部舉辦的座談會紀



社區發展季刊　174期 73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周愫嫻   論設置「少年輔導委員會」之天道、善意、悖理與明白

錄可以看出，行政院規劃將兒少偏差行為

分為四類（第一、二、三（3-1、3-2）、

四類），第一類為觸法行為，第二類為

曝險行為，第三類為偏差行為，又分為兩

種3-1、3-2，第四類為兒童觸法、曝險及

偏差行為。行政院也規劃未來的行政分

工，少年若有3-1類行為，亦即與有犯罪

習性之人交往；參加不良組織；加暴行於

人或互相鬥毆未至傷害；藉端滋擾住戶、

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

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深夜遊蕩，形

跡可疑，經詢無正當理由者；以猥褻之言

語、舉動或其他方法騷擾他人；無正當理

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其他損及他人

權益或公共秩序之行為等九種行為，且無

學籍者，轉交新制少輔會輔導（內政部，

2020b）。若加上少年法院請求當地少輔

會協助輔導觸法少年，新制少輔會可能

需承接除曝險行為外的其他「觸法或偏差

行為」少年輔導，服務對象似有過度擴張

之虞。

如圖3所示，新制少輔會法定核心業

務是「蛋黃區」（曝險少年），但除了觸

法少年亦可能接受少年法院請求給予協助

輔導外，尚可能被規劃承接輔導少年偏差

行為之預防辦法中之部分「偏差行為」。

這些偏差行為除原舊少年事件處理法的刪

除之四目虞犯行為外，還增加了五種樣態

之偏差行為。且最後一種「其他損及他人

權益或公共秩序行為」範圍最大又最模

糊。也就是說，新制少輔會除舊制少輔會

的功能外，且還需增加輔導更多樣態「偏

差行為」少年。「蛋黃區」糊成了主軸不

清楚之「蛋花湯」，除增加專業複雜度

外，若各縣市新制少輔會資源無法增加，

恐讓輔導「蛋花湯」的難度雪上加霜。且

此例一開，未來行政機關是否利用行政權

力，任意擴張新制少輔會服務對象，不無

疑慮。

圖 3　新制少輔會可能輔導對象

曝險少年

（第二類）

已觸法列管少年

（第一類）

偏差行為九種

（第三類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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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被行政機關指定的額外責任

區上，劃定新制少輔會的界線？又如何拒

卻少年法院可能請求之輔導協助？這是行

政、司法權力平衡，也是專業與政治交錯

之處。目前唯一可期待者，可能是在未來

新制少輔會的組織規章中明文訂定其職權

界線與服務標準，才能避免因其他因素導

致專業服務變動不居。

三、 新制少輔會與其他相關資源的重疊

過高

新制少輔會法定服務對象為曝險少

年，輔導及輔導策略需審酌少年的「需

保護性」。有關審酌內容，法定用語並

不一致。新修訂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

2款規定「前項（亦即觸法及曝險少年）

第2款所指之保障必要，應依少年之性格

及成長環境、經常往來對象、參與團體、

出入場所、生活作息、家庭功能、就學或

就業等一切情狀而為判斷。」再者，少年

事件處理法第19條規定「少年法院接受移

送、報告或請求之事件後，應先由少年調

查官調查該少年與事件有關之行為、其人

之品格、經歷、身心狀況、家庭情形、社

會環境、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必要之事項，

於指定之期限內提出報告，並附具建議」

另外，少年事件處理法第52條第1項規定

「對於少年之交付安置輔導及施以感化教

育時，由少年法院依其行為性質、身心狀

況、學業程度及其他必要事項，分類交付

適當之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

過度性教育措施、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或

感化教育機構執行之，受少年法院之指

導。」不論是認定少年是否有保障之必要、

少年調查官需調查事項、或少年安置輔導

或感化教育之處遇適用，其調查項目目的

雖不同，但仍應以證據為基礎，統一指涉

概念。本文將法條用詞，歸納為五大項：

（一） 「犯行」

（二） 個人身心狀況：品格、性格等

（三） 家庭史：經歷、家庭功能、家庭情

形等

（四） 教育史：教育程度、就學、學業程

度等

（五） 社會史：經常往來對象、參與團

體、出入場所、生活作息、社會環

境、就業等

前述五大類代表立法者與司法實務

者在設計時，應瞭解觸法、曝險行為樣態

為少年問題的「表徵」，真正需要被評估

的是少年之犯因（或犯根）及其需求。刑

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偏差行為預防辦法

的「犯行」或「偏差行為」以行為樣態分

類，不脫離懲罰之精神，但「處遇或輔

導」這些少年，需以其犯因為準，才能解

決根本問題。分析少年之犯因，可找到其

反覆偏差行為之常態，洞悉常態，就會明

白能修復者，輔導之，不能者（註1），無

法妄作。這也是多行數窮，不如守於根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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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五大犯因，與犯罪學相關文獻

略有出處，但雖不中亦不遠已（Andrews 

and Bonda, 2010）。以臺灣為例，25%的

觸法學生犯了50%觸法行為（周愫嫻、林

育聖，2020）。英國的研究則發現少年犯

的再犯率為40%，其中30%曾使用毒品，

而使用毒品的少年犯中又有30%中輟生，

曾經有過各種創傷經驗者占了80%，其

中有40%為家庭暴力創傷經驗（周愫嫻，

2020）。這些簡單的犯罪學統計透露的訊

息是，五大犯因需更為細緻調查，譬如

「犯行」需瞭解其初次曝險行為、多重行

為、頻率、速度、嚴重性等。個人身心狀

況除品格、性格外，其智力、疾病史、物

質濫用、童年創傷、反社會人格傾向、反

社會態度也需瞭解。家庭史除經歷、家

庭功能、家庭情形外，家庭暴力經驗也

是評估項目之一，社會史內需調查親密

關係發展。更為重要的，需至少依照前述

五大項目，評估風險因子與保護因子。倘

若未來新制少輔會仍須輔導未具學籍少年

之九種「偏差行為」，理論上，其需求與

處遇評估，也應適用前述五大項目及風險

因子評估，再行決定少年是否有「保障」

或「輔導」之必要或需要，方才得出如

何輔導或處遇之建議。得出此項結論，

或許可以在本文提及的第一與第二難題

的政治與司法之間，找到劃定服務範圍之

根據。

解析新制少輔會可能輔導對象之評估

項目後，我們立即可以發現另一個難題，

這些評估項目與處遇建議，可能與其他機

關現有功能高度重疊。圖4是本文略微盤

點新制少輔會可能與各種輔導資源之相

關性。如圖4所示，輔導觸法或曝險少年

（或偏差行為少年），其背後需要解決之

議題，可能與衛政機關（主管少年毒品、

疾病、自殺、身心狀況等議題與資源）、

社福機關（主管少年家庭議題與資源）、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主管少年毒品議題

與資源）、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主管少年家庭暴力或其他被害議題與資

源）、教育機關（主管少年教育、就學議

題與資源）、警察機關（主管協尋、逮捕

觸法與曝險少年）、原住民族機關（主管

原住民社區、家庭或少年議題與資源）、

更生保護團體（具有更生少年之就急、就

養、就學、就醫、就業等資源），被害保

護團體（協助被害兒少或家庭議題與資

源）、以及民間自行創辦之服務或輔導機

構等高度關連。而這些高度關連的資源早

已存在且行之多年，承擔了許多曝險少年

犯因調整與輔導之工作，如果新制少輔會

功能僅為轉介或連結這些資源，那麼也許

具備「個案管理」專長即可擔當。但難

題是，修法後的少年事件法似乎對新制

少輔會有直接輔導的期待，又無權力整

併相關資源，被行政機關賦予更多的輔

導對象或職責，且恐難以拒卻司法機關的

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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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擴大，資源不到位，顯無法達成

任務。但責任擴大，資源重疊，也可能無

法達成任務。若正面評價資源重疊，可說

是多管齊下，補充加乘，相互助益。但若

產生非正面效應，如搶績效、推事務、浪費

公帑、複雜化行政流程、疊床架屋，則即

使設置了新制少輔會，也毫無額外實益。

參、檢驗新制少輔會的成效

既然少年事件處理法已經修正，縱使

面對前述三大玄妙的難題，112年設置新

制少輔會是法定工作。又立法院高度期待

新制少輔會在修法後，提升其效能，司法

院也期待新制少輔會能讓司法成為曝險少

年之最後手段。故不論未來各地方政府新

制少輔會之組織章程設計、地方或中央機

關挹注資源多寡，不論主管機關為何，新

制少輔會立法品質與行政執行，未來終需

面對成效評估的檢驗。

在112年之後的數年，我們要如何檢

驗新制少輔會的立法與執行成效？當然最

直接而簡單的指標之一，必然是能否降低

當地少年之初次、再度曝險或觸法行為。

但是新制少輔會可以擔當此重責大任嗎？

又兩者之因果關係為何？新制少輔會尚未

圖 4　新制少輔會與其他資源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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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設置，兩問題尚無答案。

可能影響各地曝險或觸法少年人數

或盛行率，至少包括地方政府除少輔會外

其他相關資源，地方民間資源，少年人口

數，加上各地相關機關對觸法、曝險、偏

差少年行為之通報、處理等之作法與積極

度差異、以及各機關輔導對象是否有法律

授權之強制力（如：相關法律授權輔導學

習偏差、中輟、虐待、家暴、性侵害、性剝

削被害保護等少年），除非新制少輔會被給

予更多資源、法定賦予強制輔導權或限縮其

服務對象，否則實難以將少年觸法、曝險、

偏差初犯與再犯率全數問責於新制少輔會。

立法立意良善，但無行政配套，或

將立法品質歸責為行政機關，是為空洞立

法。各縣市行政資源不同，中央主管行政機

關未能因地制宜，填補差異，是為中央行

政失職。地方相關資源重疊，未能整合，

浪費資源，且徒增被輔導或服務少年的困

擾。目前從事觸法、曝險或偏差少年輔導

工作人員，聲稱無此專業，賦權增能即可

補足，何來未戰先退之理？司法欲去卻曝

險少年之標籤作用，採行政先行，但未來

若無法與新制少輔會在平等基礎上合作共

行，目前全國少年法院每年少了數百曝險

少年案件，不消幾年大約三至四成將再度

轉入少年或成人司法機關，徒勞無功。

少年犯非一日誕生，需要諸多風險

條件與缺乏保護條件累積堆疊而成。這

些犯因，簡單而言，就是集「窮、病、

傷、智、反（反社會性格傾向、態度、行

為）、損友」之大成。少年若具備多重犯

因，等同於高度「破碎之人」，是「碎片

少年」，而摔破少年者通常非少年自行招

致。本文認為傾國家力量，去修補碎片少

年，是天道。立法創造新制少輔會，主管

這些修補功能，是善意。但期待新制少輔

會修補所有的碎片少年，不務實地解決前

述專業、授權、資源整合三大難題，是悖

理。又即使前述三大難題解決了，國家機

關還是需要能區辨碎片少年輔導之能與不

能，光是懲罰少年必然無效，不兼顧評估

少年對社會的危險性及需求，而期待社區

輔導翻轉所有碎片少年，也是違常。「知

常不妄作」，此為明白。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關鍵詞： 少年輔導委員會、曝險少年、少

年偏差行為

註　釋

註1： 本處所指「不能輔導」者，係其需保護性若以地方政府之輔導能力力有未逮或無效，如觸

犯其他犯罪，有醫療、生理或特殊教育需求、或需以其他手段暫時與環境隔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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